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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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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建置 

原依區域計畫劃定之鄉村區 

城鄉發展地區第2-1類 
(城鄉發展類型之鄉村區或工業區)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 
(農村類型鄉村區或原住民聚落) 

城鄉發展地區第3類 
(原住民鄉村區) 

區域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 

→ 於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作業前，劃設鄉村區單元基本圖，
以利後續功能分區分類轉換 

空間計畫法系 

花蓮縣鄉村區單元共145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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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原則 

一、考量分區劃設之完整性，鄉村區範圍內或毗鄰之零星土地屬交通用地、水利用
地或實際已作道路、水溝之未登記土地，得一併劃入。 

二、至考量坵塊完整性，鄉村區範圍內夾雜之其他零星土地，得一併劃入，又零星
一併劃入土地面積合計不得大於原鄉村區面積之50%，且不得超過1公頃；惟
如因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導致一併劃入面積超過前開規定者，得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該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同意後，不受前開規定之限制。 

三、以既有鄉村區界線、地形地勢以及地籍線劃設為原則劃設鄉村區單元基本圖： 
1.以國家公園、都市計畫或開發許可之計畫地區範圍界線為界線者，以該範圍

之界線為分區界線。 
2.以道路為界線者，以其計畫道路界線為分區界線；無計畫道路者，以該現有

道路界線為準。 
3.以鐵路線為界線者，以該鐵路界線為分區界線。 
4.以水岸線或河川區域線為界線者，以該水岸線或河川區域線為分區界線，其

有移動者，隨其移動。 
5.以宗地界線為界線者，以地籍圖上該宗地界線為分區界線。 

依109.03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P3-13~P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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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側鄉村區範
圍交集之短邊
範圍地籍界線
延伸線 

兩側鄉村區範圍交
集之兩端連線 

案例一 
 
鄉村區
內零星
夾雜土
地，考
量劃設
之完整
性，併
入鄉村 
區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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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4日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 

劃設說明 

採正面列舉劃設方式 
劃設說明參考法令：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5-1條 
非都市土地鄉村區邊緣畸零不整且未依法禁、限建，並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定
非作為隔離必要之土地，合於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在原使用分區內申請變更編定
為建築用地︰ 
一、毗鄰鄉村區之土地，外圍有道路、水溝或各種建築用地、作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都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隔絕，面積在○．一二公頃以下。 
二、凹入鄉村區之土地，三面連接鄉村區，面積在○．一二公頃以下。 
三、凹入鄉村區之土地，外圍有道路、水溝、機關、學校、軍事等用地隔絕，或其他

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定具明顯隔絕之自然界線，面積在○．五公頃以下。 
四、毗鄰鄉村區之土地，對邊為各種建築用地、作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都

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或道路、水溝等，所夾狹長之土地，其平均寬度
未超過十公尺，於變更後不致妨礙鄰近農業生產環境。 

五、面積未超過○．○一二公頃，且鄰接無相同使用地類別。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五款土地面積因地形坵塊完整需要，得為百分之十以內之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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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說明(納入劃設說明書) 
原則一：考慮鄉村區之屬性就毗鄰認定如下： 

1.道路：地籍10M以下之道路納入 
2.水路：不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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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二： 
1.以正射影像地圖道路、水溝圖層非屬劃設原則一之其他零星土地劃入，累計面積不

得超過原鄉村區面積之50%，且不得超過1公頃。 
2.為道路、水溝或其他經縣政府認定具明顯隔絕之界線及鄉村區所包圍土地，面積在

0.5公頃以下者。(註:四面包圍) 
3.為道路、水溝或其他經縣政府認定具明顯隔絕之界線及鄉村區所包圍土地，面積

0.5公頃以上未達一公頃，因符合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列如下，如區塊累計面積已超
過原鄉村區面積之50%，且超過1公頃者，每一符合區塊均計入，惟計入面積不列
入零星一併劃入土地面積累計限制。  
(1)建築使用已達該區50%以上者 
(2)已作為公共設施使用 

4.凹入鄉村區土地(以單筆地號土地、三面臨原鄉村區者納檢討)，且缺口寬度未超過
20M，面積在0.5公頃以下者；如區塊累計面積已超過原鄉村區面積之50%，且超
過1公頃者，以缺口寬度越狹者優先納入，區塊累計面積不得超過原鄉村區面積之
50%，且超過1公頃。(註:三面包圍) 

5.毗鄰鄉村區之土地，對邊為各種建築用地或道路、水溝等，所夾狹長之土地，其平
均寬度未超過十公尺，於變更後不致妨礙鄰近農業生產環境。(註:二面包圍) 



Step1.選取鄉村區範圍 

面積：2.7433公頃 Step2.  
選取鄉村
區內或毗
鄰之交通
用地、水
利用地       
(本案例無
水利土地) 

劃設原則一： 
鄉村區範圍內或毗鄰之零星土地屬交通用地、水利用地或實
際已作道路、水溝之未登記土地，得一併劃入。 

Step3.選取鄉村區內或毗鄰之實際已作道路、水溝之未登記土地 (本案例無) 

Step4.符合劃設原則一土地，納入鄉村
區單元 

Step5.調整範圍完整性 

面積：0.4251公頃 

8 

吉安鄉 編號03-07鄉村區 



Step6.夾雜之其他零星土地於正射影像地圖
道路、水溝圖層非屬Step2及Step3之區位。 

劃設原則二： 
至考量坵塊完整性，鄉村區範圍內夾雜之其他零星土地，得一併劃入，又零星一併劃入土地面積合計不得大於原鄉
村區面積之50%，且不得超過1公頃；惟如因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導致一併劃入面積超過前開規定者，得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該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不受前開規定之限制。 

Step7.包圍土地檢視 面積合計：0.3377公頃，占原鄉村區12.31% 

Step8.凹入土地(以單筆地號土地、三面臨
原鄉村區者納檢討) ，缺口寬度未超過20M。 

Step9.所夾狹長之土地，其平均寬度未超過
十公尺檢視。(本案例無) 

Step10.調整範圍完整性 

Step11.切除非位於原住民聚落內鄉村區之公有道路、
水路單獨突出之柱狀分區或未連接之鄉村區區塊。 
(本案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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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 

交通用地 農牧用地 水利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 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原鄉村區面積：2.7433公頃 單元    檢討後鄉村單元面積：3.5420公頃 

Step12.鄉村單元區位及面積彙整，其納入面積，不得大於原鄉村區面積之50%，且不得
超過1 公頃。 

劃設原則二納入土地面積 : 0.3687公頃，占原鄉村區13.44%(符合劃設原則) 

無可納入原則 

劃設原則一納入土地面積 : 0.4300公頃，占原鄉村區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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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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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９月16日營建署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 

規劃議題第12次研商會議 

原劃設原則(簡報第4頁)  修正後劃設原則 
一、考量分區劃設之完整性，鄉村區

範圍內或毗鄰之零星土地屬交通
用地、水利用地或實際已作道路、
水溝之未登記土地，得一併劃入。 

一、考量分區劃設之完整性，毗鄰鄉
村區之零星土地屬交通用地、水
利用地或實際已作道路、水溝之
暫未編定或未登記土地，得一併
劃入。 
惟鄉村區形狀呈長條細碎之交通
用地、水利用地，得視範圍完整
性，就其與鄉村區連接端點予以
劃出。 



原劃設原則(簡報第4頁)  修正後劃設原則 
二、至考量坵塊完整性，

鄉村區範圍內夾雜之
其他零星土地，得一
併劃入，又零星一併
劃入土地面積合計不
得大於原鄉村區面積
之50%，且不得超過
1公頃。如因當地特
殊客觀條件，導致一
併劃入面積超過前開
規定者，得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提出具體
理由，並經各該直轄
市、縣(市)及內政部
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同意後，不受前開規
定之限制。 

二、至考量坵塊完整性，符合下列原則者，得
一併劃入，又零星一併劃入土地面積合計
不得大於原鄉村區面積之50%，且個別納
入區塊不得超過1公頃： 

1.位於鄉村區範圍內之零星土地。 
2.二面以上為鄉村區，其餘臨接面屬建築用
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都市計畫地區、
開發許可地區之零星土地，且現況地形可
供開發利用者。 

3.三面以上皆受鄉村區包夾之零星土地，且
現況地形可供開發利用者。 

三、如因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導致一併劃入面
積超過前開規定或個案考量有未符前開規
定之劃入或劃出情事者，得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該直轄市、
縣(市)及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
不受前開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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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0月15日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及使用地編定作業教育訓練 

法令依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6點 
略以「凡人口聚居在200人以上，得斟酌地方情形及需要，就現有建地邊緣
為範圍， 劃為鄉村區」 

非都市土地之鄉村區規劃原意 
依據作業須知所定劃設原則
進行判斷，就狹長突出於鄉
村區外之交通或水利用地，
尚非屬原鄉村區範圍。 

原「鄉村區範圍內」之「零
星包夾土地」，如四面均屬
建地，應符合作業須知所定
鄉村區劃設原則。 

非屬鄉村區範圍內零星
土地， 無法據以納入。  



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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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後續劃設及審議作業，應建立通案性劃設原則，俾減少後
續個案判斷情況發生，加速後續辦理進度。 
•經檢視目前鄉村區現況情形，其劃設城2-1有下列樣態，其劃
設原則初步研擬如下： 
樣態一：鄉村區範圍外土地是否得以納入城2-1 
樣態二：數個鄉村區得否劃設為一處城2-1 
樣態三：鄉村區範圍外之甲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得否一併劃設為城2-1 



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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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態一：鄉村區範圍外土地是否得以納入城2-1 

1.屬凹入鄉村區之零星土地（1公頃以下），基於範圍完整性考量，得納入城2-1。 



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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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態一：鄉村區範圍外土地是否得以納入城2-1 

2.屬鄉村區與周邊河川、道路、水路間夾雜之零星土地（1公頃以下），如經評估該
等土地後續納入城鄉發展地區一併規劃引導使用較為合理，得納入城2-1。 



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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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態一：鄉村區範圍外土地是否得以納入城2-1 

3.屬與都市計畫間夾雜之零星土地（1公頃以下），考量該等土地後續納入城鄉發展
地區一併規劃引導使用較為合理，又基於都市計畫亦屬城鄉發展地區，故該等零星
土地得納入城2-1或2-3。 

4.屬與國家公園計畫間夾雜之零星土地（1公頃以下），考量國家公園土地應劃設為
國3，故該等土地應按通案性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辦理，尚無需劃設為城2-1。 

 



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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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態一：鄉村區範圍外土地是否得以納入城2-1 

5.屬與開發許可計畫間夾雜之零星土地（1公頃以下），考量開發許可計畫應透過申
請方式辦理，故該等土地尚無法逕予劃設城2-2，惟考量開發許可案件亦屬城鄉發
展地區，是以，該等零星土地得納入城2-1；惟如經評估前開發許可計畫有擴大需
求，得劃設為城2-3。 

6.如超出前開面積規模（1公頃）而仍有必要納入者，得提經各該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納入。 

 

本縣無 



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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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態二：數個鄉村區得否劃設為一處城2-1 

1.就二個以上位置相近、但未完全毗連之鄉村區，如係由國道、省道、
縣道、鄉道、鐵路等公路或市區道路區隔者，考量將前開公路或道
路並無納入城2-1進行規劃之必要，故尚無需劃設為一處城2-1 。 

2.就二個以上位置相近、但未完全毗連之鄉村區，如係由產業道路、
既成巷道等區隔者，如經由當地交通主管機關確認納入城鄉發展地
區不妨礙交通功能者，得納入城2-1 ，即該等鄉村區得劃設為一處
城2-1 。 

3.就二個以上位置相近、但未完全毗連之鄉村區，如係由中央管、縣
市管河川或區域排水所區隔者，考量將前開水道並無納入城2-1進行
規劃之必要，故尚無需劃設為一處城2-1。 

4.就二個以上位置相近、但未完全毗連之鄉村區，如係由農水路等區
隔者，如經洽當地水利或農田水利主管機關確認納入城鄉發展地區
不妨礙水利功能者，得將其納入城2-1，即將該等鄉村區劃設為一處
城2-1。 



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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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態二：數個鄉村區得否劃設為一處城2-1 

5.如有未符合前開情形而仍有必要納入者，得提經各該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納入。 



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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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態三：鄉村區範圍外之甲、丙建、特目得否一併劃設為城2-1 

就鄉村區範圍外之甲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考量該等土地
過去並未符合鄉村區劃定原則，故本次以不劃設為城2-1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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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後續劃設操作方式 

工作細項 注意事項 

說明城2-1鄉村區範圍劃設方式 逐案與業務單位討論各鄉村區單元界線
劃設方式，以彙整鄉村區樣態，並可供
未來通盤檢討時之檢討依據。 

檢討城2-1鄉村區範圍劃設方式是否符
合繪製作業辦法及功能分區劃設手冊
所訂原則，如否，則需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該直轄
市、縣(市)及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
議同意後，不受前開規定之限制。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及營建署研擬之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手冊
建議，於本階段確定單元邊界劃設細部
條件，並應逐案說明，並經討論確認後
記錄各該劃設方式。 

劃設樣態共分八類提請討論 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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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準則 劃設說明 

原則一 
毗鄰鄉村區之零星土地屬交通用
地、水利用地或實際已作道路、
水溝之暫未編定或未登記土地，
得一併劃入。 

樣態一 
毗鄰鄉村區之零星土地屬交通用地、水利用地或實際已作道
路、水溝之暫未編定或未登記土地，得一併劃入。 
 

新增原則二 樣態一(1公頃以下) 
1.屬凹入鄉村區之零星土地，基
於範圍完整性考量。 

2.屬鄉村區與周邊河川、道路、
水路間夾雜之零星土地，如經
評估該等土地後續納入城鄉發
展地區一併規劃引導使用較為
合理。 

3.屬與都市計畫間夾雜之零星土
地。 

5.屬與開發許可計畫間夾雜之零
星土地。 

至考量坵塊完整性，鄉村區範圍內夾雜之其他零星土地，得
一併劃入。 
樣態二 
四面為鄉村區、建築用地、河川、道路、水路、都市計畫地
區、開發許可地區所隔絕之零星土地，經評估該等土地後續
納入城鄉發展地區一併規劃引導使用較為合理，面積不得超
過1公頃。(簡報第16、17、18頁) 
樣態三 
三面為鄉村區、建築用地、河川、道路、水路、都市計畫地
區、開發許可地區所包圍土地之零星土地，基於範圍完整性
考量，面積不得超過1公頃。(簡報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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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準則 劃設說明 

新增原則一 
鄉村區形狀呈長條細碎之交通用地、
水利用地，得視範圍完整性，就其
與鄉村區連接端點予以劃出 

樣態四 
為範圍完整性，鄉村區形狀呈長條細碎之公有
及國營事業交通用地、水利用地，或未毗連之
鄉村區零星交通及水利用地得予以劃出。 

原則三樣態二 
以既有鄉村區界線、地形地勢以及
地籍線劃設為原則劃設鄉村區單元
基本圖。 
數個鄉村區劃設為一處 

樣態五 
除考量坵塊完整性外，範圍調整儘可能依宗地
地籍劃設。 
1.凹入或凸出鄉村區：以兩側鄉村區連接端點
進行邊界範圍劃設。 
2.兩處毗鄰鄉村區：以毗鄰鄉村區範圍交集之
短邊範圍地籍界線延伸線進行邊界劃設。 
 
樣態六 
就二個以上位置相近、但未完全毗連之鄉村區，
如係由產業道路、既成巷道、農水路等區隔者，
如經由主管機關確認納入同一鄉村區單元不妨
礙其功能者，該等鄉村區得劃設為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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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準則 劃設說明 

新增原則二 樣態一6樣態二5 
如因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導致一併劃
入面積超過前開規定(原鄉村區面積之
50%，且不得超過1公頃)或個案考量
有未符前開規定之劃入或劃出情事者，
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具體理由
並經各該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國土
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不受前開規
定之限制。 

樣態七 
如有符合前開情形，惟超出原則二
面積規模而仍有必要納入者，得提
出具體理由，並經各級國土計畫審
議會審議同意後納入。 
樣態八 
如有未符合前開情形而仍有必要納
入者，得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級
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納入。 
 



樣態一 
毗鄰鄉村區之零星土地屬交通用地、水利用地或實際已作道路、水溝之暫未編定或未登記
土地，得一併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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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態一 

新城鄉 編號01-11鄉村區 

鄉村區 

特定農業區 

鄉村區單元 

交通用地 

農牧用地 

水利用地 

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樣態二 
四面為鄉村區、建築用地、河川、道路、水路、都市計畫地區、開發許可地區所隔絕之零
星土地，經評估該等土地後續納入城鄉發展地區一併規劃引導使用較為合理，面積不得超
過1公頃，得一併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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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態二 

吉安鄉 編號03-07鄉村區 

鄉村區單元 

交通用地 農牧用地 水利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 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樣態二 
四面為鄉村區、建築用地、河川、道路、水路、都市計畫地區、開發許可地區所隔絕之零
星土地，經評估該等土地後續納入城鄉發展地區一併規劃引導使用較為合理，面積不得超
過1公頃，得一併劃入。 

28 
樣態二 

吉安鄉 編號03-05鄉村區 

鄉村區 

鄉村區單元 

交通用地 

農牧用地 

水利用地 

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樣態二 
四面為鄉村區、建築用地、河川、道路、水路、都市計畫地區、開發許可地區所隔絕之零
星土地，經評估該等土地後續納入城鄉發展地區一併規劃引導使用較為合理，面積不得超
過1公頃，得一併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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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態二 

吉安鄉 編號03-04鄉村區 

鄉村區單元 
鄉村區 

樣態二 



樣態三 
三面為鄉村區、建築用地、河川、道路、水路、都市計畫地區、開發許可地區所包圍土地
之零星土地，基於範圍完整性考量，面積不得超過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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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鄉 編號03-05鄉村區 樣態三 
綠圈處 

鄉村區單元 

交通用地 

農牧用地 

水利用地 

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 



樣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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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4-4鄉村區 編號1-4鄉村區 

鄉村區單元 鄉村區 公有或國營事業土地 

刪除地號之權屬：中華民國 

刪除地號之權屬：臺
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樣態四 
綠圈處 

壽
豐
鄉
  

新
城
鄉
  

為範圍完整性，鄉村區形狀呈長條細碎之公有及國營事業交通用地、水利用地得予以劃出。 



樣態四 
為範圍完整性，未毗連之鄉村區零星交通及水利用地，得予以劃出。 

32 鄉村區單元 鄉村區 

編號6-13鄉村區 面積：0.06公頃 

編號6-14鄉村區 面積：0.02公頃 

鳳林鎮  花蓮縣鄉村區 
平均人口密度 
約63人/公頃換算 
鄉村區約3.17公頃 
人口聚居達200人 
 
 

項次 鄉村區 
編號 

面積 
(公頃) 

1 01-02 0.91 
2 01-05 0.61 
3 05-12 0.46 
4 05-15 0.57 
5 06-03 0.36 
6 06-12 0.05 
7 06-13 0.06 
8 06-14 0.02 
9 09-05 0.83 

10 10-13 0.95 
11 11-22 0.08 
12 11-23 0.04 
13 11-24 0.01 
14 11-25 0.05 
15 12-04 0.15 
16 13-03 0.77 
17 13-04 0.70 
18 13-09 0.87 
19 13-12 0.61 



樣態五 
除考量坵塊完整性外，範圍調整儘可能依宗地地籍劃設。 
1.凹入或凸出鄉村區：以兩側鄉村區連接端點進行邊界範圍劃設。 

鄉村區單元 

範圍交集之短邊地籍線延伸 

兩端點直接連線 
編號4-5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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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出鄉村區 凹入鄉村區 

編號4-9鄉村區 

兩端點直接連線 

依宗地地籍劃設 

壽豐鄉  



樣態五 
除考量坵塊完整性外，範圍調整儘可能依宗地地籍劃設。 
2.兩處毗鄰鄉村區：以毗鄰鄉村區範圍交集之短邊範圍地籍界線延伸線進行邊界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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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鄉 編號3-2鄉村區 樣態五 
綠圈處 

鄉村區單元 

交通用地 

農牧用地 

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 



樣態五 
除考量坵塊完整性外，範圍調整儘可能依宗地地籍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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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鄉 編號1-6鄉村區 

鄉村區單元 
交通用地 

農牧用地 
水利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 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新城鄉大漢段397地號 



樣態五 
除考量坵塊完整性外，範圍調整儘可能依宗地地籍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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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市 編號2-1鄉村區 

鄉村區單元 
交通用地 

農牧用地 
水利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 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花蓮市石壁段150地號 



樣態六 
就二個以上位置相近、但未完全毗連之鄉村區，如係由產業道路、既成巷道、農水路等區
隔者，如經由主管機關確認納入同一鄉村區單元不妨礙其功能者，該等鄉村區得劃設為一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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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鄉 編號3-2鄉村區 

鄉村區單元 

交通用地 

甲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 

農牧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樣態七 
如有符合前開情形，惟超出原則二面積規模而仍有必要納入者，得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
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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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鄉  
編號03-04鄉村區 

面積：8526.02M2 

面積：8587.60M2 



樣態七 
如有符合前開情形，惟超出原則二面積規模而仍有必要納入者，得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
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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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鄉編號07-03鄉村區 
1.面積：728.01M2 

2.面積：2179.74M2  

3.面積：2428.54M2 

4.面積：5468.72M2 

5.面積：9742.62M2 1 

2 
4 

5 3 



樣態八 
如有未符合前開情形而仍有必要納入者，得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同意後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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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鄉 編號03-01鄉村區 



議題二 
地籍圖使用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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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展繪線套合於台灣通用電子地圖 
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以
TWD97坐標台灣通用電子地圖為底圖製作，並製作土地清冊。 

針對地籍圖使用版本提會討論，作為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邊界之依循

與土地清冊繕造之依據。 

 

 「地籍線」為重要參考圖資 

 製作土地清冊 

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第十四條，國土功能分區圖製定完竣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繕造土地清冊電子檔。 

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圖後，接續彙整國土功
能分區分類及其使用地編定清冊，是以需將地籍展
繪線展繪套合於台灣通用電子地圖，以供土地清冊
製作，故「地籍線」為重要參考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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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來源 

 縣版（縣府地籍科、地所提供分段圖） 

採用花蓮縣政府地政處提供109年5月
TWD97坐標地籍圖(地籍科、地政事務所)
資料處理，以地籍科提供資料為主，套疊
國土測繪中心介接服務之段籍圖位置，倘
有缺漏或明顯偏移，再以地政事務所提供
之圖資匯入檢視。倘若地籍科、地政事務
所資料均明顯偏移，再移動至與段籍圖、
地形圖相符位置並註記移動之地段於【U_
地籍參據資料】EXCEL表。 

將兩版本地籍展繪線展繪套合於台灣通用電子地圖(以下簡
稱地物) 比對差異情形 

建議使用部版地籍圖 
依據營建署109年8月4日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11次研商會議決議-建議縣政府如有自行校準接合
之地籍圖，先行檢核該縣版及部版與原始地籍之差異性，並採用差異較小者作為後續邊界劃設參考；
惟直轄市、縣（市）政府如尚未有自行校準接合之地籍圖，建議使用部版地籍圖。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規劃作
業，營建署取得部版地籍圖，
版本接合方式係由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地政單位校準
各自管轄範圍後，再交由該
中心接合，該圖資後續將提
供有使用需求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使用。 

 部版（國土測繪中心產製強制接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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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與地物檢視區位 
檢視範圍 區位 

都市計畫區 

 

花蓮都市計畫、鳳林都市計畫、玉里都市計畫、新城(北埔地區)都市計畫、

吉安都市計畫、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壽豐都市計畫、豐濱都市計

畫、瑞穗都市計畫、富里都市計畫、秀林(崇德地區)都市計畫、秀林(和平

地區)都市計畫、光復都市計畫、新秀(新城、秀林地區)都市計畫、鯉魚潭

風景特定區計畫、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石梯秀姑巒風景特定區計畫、東

華大學城特定區計畫，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壽豐鄉月眉、富里鄉學田、瑞穗鄉掃叭頂、富里鄉羅山 

特定專用區達一定

規模以上，且具有

城鄉發展性質者 

機場、花蓮港、花蓮縣鳳林國小鳳信校區、鳳林超高壓變電所、法務部矯

正署自強外役監獄、花蓮縣富源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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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與地物檢視區位 
檢視範圍 區位 

非都開發許可案件 

(以完成開闢者檢視) 

秀林鄉(3處)：台泥公司寶來礦場、和平水泥專業區合盛原石礦、金昌石礦開發計畫 

新城鄉(1處)：靜思精舍園區開發案 

花蓮市(1處)：軍事 

吉安鄉(1處)：花蓮縣吉安鄉永興勞工住宅 

壽豐鄉(11處)：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醫院壽豐分院及老人照顧社區整體開發計
畫、怡園渡假村開發計畫、東華大學同仁安居住宅社區、台灣省立玉
里養護所溪口復健園區建院計畫案、花蓮海洋渡假A區開發事業計畫、
花蓮海洋渡假中心B區開發事業計畫、花蓮海洋公園A區申請範圍擴大
(第三次)事業計畫、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北管理
站工程用地變更編定、私立精鍾商業專科學校-設校用地計畫、勝安
老人養護院(開發許可已失效)、軍事 

鳳林鎮(2處)：花蓮縣環保科技園區開發計畫、鳳林遊憩區整體規劃設計及辦理土地變
更編定 

瑞穗鄉(2處)：瑞穗春天觀光飯店開發案、銀山莊渡假會館開發案 

萬榮鄉(1處)：花蓮縣萬榮鄉觀嶺休憩中心遊樂區興辦事業計畫(開發許可效力待確認) 

玉里鎮(3處)：南通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及資源堆置場、花蓮縣玉里鎮垃圾衛生掩
埋場開發計畫書圖、台灣省立玉里醫院建院計畫 

豐濱鄉(1處)：軍事 

獎勵投資條例工業區 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光華擴大工業區、光榮工業區、大富段、愚崛段工業
區、光隆工業區、三棧工業區、萬榮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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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地籍圖版本與地物偏移誤差情形 
都市計畫區-以花蓮都市計畫區(重製後範圍線)為例檢視 

部版本 
都市計畫邊界 

縣版本 
VS 

部版本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縣版本 
VS 

位置偏移情形： 部版約1.2公尺 
縣版約3.2公尺 

位置偏移情形： 部版約0.4公尺 
縣版約3.2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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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地籍圖與地物偏移誤差情形 
學田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部版本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縣版本 

VS 

位置偏移情形： 部版約0.3公尺 
縣版約3公尺 47 



檢視地籍圖與地物偏移誤差情形 
特定專用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部版本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縣版本 

VS 

位置偏移情形： 部版約1.4公尺 
縣版約1.7公尺 

鳳林超高壓變電所 

特定專用區達一定規模以上屬城鄉發展性質劃設為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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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地籍圖與地物偏移誤差情形 

東華大學同仁安
居住宅社區 

部版本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縣版本 
VS 

門諾醫院壽豐分院及老人照顧
社區開發計畫 

已開闢完成開發許可案件 

位置偏移情形： 部版約0.7公尺 
縣版約3.8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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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地籍圖與地物偏移誤差情形 
獎勵投資條例工業區 
光華工業區 

部版本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縣版本 
VS 

位置偏移情形： 部版約0.5公尺 
縣版約3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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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地籍圖與地物偏移誤差情形 
吉安鄉編號3-7鄉村區 部版本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縣版本 

VS 

位置偏移情形： 部版約0.2公尺 
縣版約3.9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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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使用版本建議 

採用部版地籍圖作為彙整地籍清冊底圖 

 本縣尚未有自行校準接合之全縣地籍圖，經比對部版、縣版兩者與地物之差異，
建議可採用部版。 

 惟縣版地籍資料更新異動速度較及時，且部版地籍圖依據《108 年度全國GIS 
地籍圖接合對位處理作業採購案工作總報告》載明有部分圖幅接合不佳導致宗
地變形或破碎之情形，製作土地清冊時以縣版地籍圖加以確認。 

例.鄉村區3-2範圍內部分地籍變形 

提請討論 

部版 縣版 



簡報結束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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